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人社局，局机关有关科室、局属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部署要求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全面优化营商环境，现结合工作实际，就开展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夯实监管工作基础。依据人社部门职能，全面梳理认领涉及本部门监管事权的事项，动态更新完善抽查事项清单。深化“两库”管理，严格落实检查对象名录库与执法检查人员库动态调整维护机制，执法检查人员“应纳尽纳”，检查对象与抽查事项相对应，并依据风险等级和信用状况对检查对象实施分级分类管理。推行阳光监管模式，通过门户网站等平台主动公示抽查事项清单、年度抽查计划等内容，对因特殊情形需调整的年度抽查计划，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优化监管流程管理。依据年度随机抽查计划，规范开展抽查检查工作，细化工作流程与方法标准，确保抽查全程规范有序。统筹整合内部资源，对于相同检查对象的不同检查事项，实施联合抽查，避免重复检查和多头检查，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。强化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等数字化平台的应用，严格遵循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原则，做到抽查检查信息实时录入与全流程电子化留痕。加强随机抽查工作培训，开展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管理人员的系统使用培训，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和执法能力。

（三）深化监管结果运用。健全完善抽查后续处置机制，按照“谁管辖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综合运用行政处罚、联合惩戒等手段，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惩处力度。规范问题线索转办、移送等工作,对超出本部门职能范围的问题，及时移交有处置权限的部门处置；对涉嫌犯罪的案件，依法定程序移送司法机关，确保监管闭环。加强信用惩戒，将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纳入市场主体信用档案，强化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自律意识，提升随机抽查震慑力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要充分认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对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做好协同联动。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注重沟通对接、主动配合,依法依规实施监管。同时,要做好对下级对口部门的指导、督促，深化全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任务的落实。

（三）落实跟踪问效。要强化对随机抽查工作全流程的管控，防止现场检查走过场、结果录入审核把关不严等现象。在完成实地检查、结果处理和公示等相应任务后10日内将相关材料报送法规科汇总备案。（联系人：陈炯，联系电话：13666916669，电子邮箱：ptrsjfgk@126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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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
    组  长：党组书记、局  长  蔡金春

    副组长：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 潘  琳

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 郑  潮

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 林高苍
二级调研员        戴建忠

成  员：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          谢荣兵

劳动监察科科长              郑永功
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           陈  炯

劳动关系仲裁科副科长        刘德理
人力人才开发科四级主任科员  凌  灵

市社保中心主任              庄文煜

市机关保中心负责人          吴增媚

市城乡居民保中心主任        严丽萍

市劳动就业中心主任          林珍龙

   具体工作由郑潮副局长分管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科，负责日常工作协调。

	附件2
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	一、市场监管执法事项

	（一）对行政许可批设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（共5项）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抽查依据
	抽查内容
	实施主体
	市局业务

主管科室（单位）
	时间安排
	抽查比例及方式

	1
	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
	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0号经2018年5月2日国务院第7次常务会议通过）
	1.检查对象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；

2.检查对象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及有关规范开展业务情况；

3.检查对象申请批设时提交材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；

4.被投诉举报事项情况核查；

5.其他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检查的内容。
	市、县级人社部门分级负责
	人力人才开发科
	2025年6月底前、11月底前各一次
	不少于5%

实地检查

	2
	对民办职业资格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监督检查
	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	
	县级人社部门负责
	职业能力建设科
	2025年6月底前、11月底前各一次
	不少于5%

实地检查

	3
	对民办技工学校的监督检查
	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
《技工学校教育督导评估暂行规定》
	
	省人社厅（委托办理）
	职业能力建设科
	2025年6月底前、11月底前各一次
	不少于5%

实地检查

	4
	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监督检查
	《劳动合同法》

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

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
	
	县级人社部门负责
	劳动关系仲裁科
	2025年6月底前、11月底前各一次
	不少于5%

实地检查

	5
	对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作制情况的监管
	《劳动合同法》
	
	市、县级人社部门分级负责
	劳动关系仲裁科
	2025年6月底前、11月底前各一次
	不少于5%

实地检查

	（二）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（共9项）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抽查依据
	抽查内容
	实施主体
	市局业务

主管科室、单位
	时间安排
	抽查比例及方式

	1
	对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的监察
	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

	用人单位遵守相关规章制度情况。


	市、县级人社部门分级负责
	劳动监察科、市劳动者权益保障中心
	2025年6月

底前、11月底前各一次


	不少于5%实地检查

	2
	对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的监察
	
	
	
	
	
	

	3
	对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情况的监察
	
	
	
	
	
	

	4
	对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情况的监察
	
	
	
	
	
	

	5
	对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情况的监察
	
	
	
	
	
	

	6
	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的监察
	
	
	
	
	
	

	7
	对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的监察
	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	
	
	
	
	

	8
	对用人单位高温劳动保护的监察
	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
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
	
	
	
	
	

	9
	妨碍行政执法
	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	
	
	
	
	


	二、其他行政执法事项（共1项）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抽查依据
	抽查内容
	实施主体
	市局业务

主管科室、单位
	时间安排
	抽查比例及方式

	1
	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稽核
	《社会保险法》《社会保险稽核办法》
	社会保险待遇领取情况。
	市、县级人社部门分级负责
	市社会劳动保险中心、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中心、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、市劳动就业中心
	2025年6月

底前、11月底前各一次
	不少于50家

书面或现场稽核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